医疗观光(C-3-3) 【滞留时间 90天以下,有效期 3个月】
	签发对象
	邀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	申请人需准备的材料

	1．外国籍患者
-  以体检、疾病治疗、疗养等目的入 境，未加入韩国国民健康保险或不被 扶养的外国人
2. 随行家属
- 看护或陪同患者的配偶、直系亲属
（无直系亲属或需家属轮流看护的情 况，允许兄弟姐妹作为随行家属）
* 患者输送合约国的公费支援对象，其 4寸内的旁系亲属均可申请
3. 看护人
- 非随行家属，承担看护患者职责的第 三人
* 只有患者输送合约国公费支援患者的 看护人可申请
(重症治疗等经综合判断需轮流看护 的情况，允许同伴看护人最多为2人)
* 随行家属或看护人，只有具备陪同患 者的必要性方可签发签证（非陪同入 境，不可递交申请）
（考虑到患者的治疗情况，认为特别有 必要的情况下，提交事由书及出国保 证契约书后，随行家属/看护人不与患 者同行也可出境入境）
* 长期签证（G-1-10）只有疾病治疗者 可申请，且只能申请签证发给认定书 （需提交健康保险未取得誓约书）
	①保健福祉部登记的外国人患者招收机构 出具的邀请函
* 邀请函需记载事业者登录号码
* 可通过外国人患者招收信息系统（网 址：www.medicalkorea.or.kr）查询
	① 签证发给申请表<彩色照片 1张>
② 护照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③ 保健福祉部医疗机关招收机构登记证复 印件
④ 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目的相关证明材料
* (以单纯体检为目的)
- 相关医院的预约单
*（以治疗特定疾病等为目的）
- 韩国或本国医院的诊断书、医生意见 书等，以及韩国医院的预约单
⑤ 随行家属或看护人证明材料（随行必要 性说明书，亲属关系证明材料）
⑥ 经济能力证明材料（外国籍患者提交）
⑴ 在职证明
⑵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⑶ 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⑷ 社保缴纳对账单
⑸ 近6个月工资（所得）银行账单明细 原件（需标注工资进账部分）
⑹ 购房购车等发票原件及复印件
⑺ 其他收入所得（租赁收入、利息收 入等）材料


※ 持医疗观光签证访问过韩国的申请人，通过综合考虑过去的治疗记录（医生意见书及诊断书）、经济能力等，明确有特定疾病具 备多次入境必要性的情况，可签发多次签证（有效期5年）
